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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98. 第一个联合国消灭贫穷十年的实施情况 

 大会, 

 回顾其关于为消灭贫穷国际年举办活动和第一个联合国消灭贫穷十年(1997-2006 年)

的 1995年 12月 20日第 50/107号决议及 1997年 12月 18日第 52/193号和第 52/194号决

议,以及有关国际合作消灭发展中国家的贫穷的所有其他决议, 

 又回顾 1990年代联合国各次重要会议和首脑会议与消灭贫穷有关的宣言和行动纲领,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第一个联合国消灭贫穷十年(1997-2006 年)实施情况的报告
1
和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 克服人类贫穷 的报告,
2
 

 表示关注生活贫困的总人数仍在增加,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而且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

儿童, 

 认识到虽然一些国家的贫困率有所下降,但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处境不利的群体正陷入

边际化处境,而另一些国家和群体正面临边际化危险,实际上无法从全球化过程中获益,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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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消灭贫穷的努力造成限制, 

 表示关注金融危机使受影响国家的现有贫穷情况恶化,并使受这一危机直接或间接影

响的发展中国家内的许多人再次陷入贫穷状态, 

 认识到尽管各国对于实现社会发展负有主要责任,但国际社会应支持发展中国家努力

消灭贫穷并保障基本的社会保护, 

 注意到各国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 机构 基金 方案和机关,包括世界银行以及包括非

政府组织在内的民间社会在第一个联合国消灭贫穷十年的框架内为消灭贫穷而作出的决

定 采取的措施和开展的行动, 

 1. 重申第一个联合国消灭贫穷十年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采取果断的国家行动和进行国

际合作,实现消灭赤贫和大幅度减轻世界总体贫穷状况的目标; 

 2. 吁请在所有各级加强努力,全面有效地实施联合国各项有关决议和决定以及 1990

年以来所组织的联合国各次重要会议和首脑会议商定的与消灭贫穷有关的所有协定和承诺,

以尽早实现十年的目标; 

 3. 重申应在消灭贫穷全盘行动的范围内,特别注意顾及贫穷的多面性 制定国家和国

际范围有利于消灭贫穷的条件和政策,除其他外通过促进生活贫穷的人们融入社会和经济

环境,使他们有能力参与对其有影响的政策的决策,促进和保护所有人的一切人权与基本自

由,包括发展权力 并促进建立有效 透明而责任分明的公共服务和行政管理; 

 4. 又重申应在部门性战略范围内,例如环境 粮食安全 人口 移徙 保健 住房和

人力资源开发 包括教育 淡水 农村发展和生产性就业,并在顾及处境不利和脆弱群体的

具体需要情况下,消除贫穷的根源,从而增加生活贫穷的人们的机会和选择,使他们能够营

造实力和优势,实现社会和经济融合; 

 5. 强调解决造成贫穷的根源的重要性,必须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要,并在这方面强调

对穷人有利而且能创造就业和促进平等分配收入的经济增长在消灭贫穷方面的根本作用; 

 6. 认识到全球化进程尤其给发展中国家和其中最不发达国家消灭贫穷的努力带来了

机会,同时也构成了新的挑战; 

 7. 又认识到必须制定适当政策,在国家一级对付全球化的挑战,尤其是需推行妥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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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的国内政策,包括稳妥的宏观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政策,以实现消灭贫穷的目标; 

 8. 吁请国际社会继续采取行动,创造有利的经济环境,进一步帮助发展中国家努力克

服全球化的不利影响,摆脱边际化,并致力实现发展; 

 9. 重申各国政府以及联合国各系统,特别是有关的基金 方案和机构应推动制定一项

将性别观点纳入主流的积极而明显的政策,并以性别分析为工具,把性别层面纳入消灭贫穷

的政策 战略和方案的规划和实施; 

 10. 强调在发展中国家,农村发展仍然是消灭贫穷工作的关键,这往往包括土地改革

基础结构投资 扩大农村金融中介活动 确保粮食安全的措施 改善教育 进一步利用合

宜技术 确保公平价格以鼓励农业投资和提高生产力,包括非正规部门的生产力; 

 11. 又强调在所有国家,均应以促进城市中处于贫穷状态的人们的可持续生计等办法

来解决城市贫穷问题,特别是应向妇女 青年 失业者和未充分就业者提供或扩大其接受训

练 教育和其他就业援助服务的机会; 

 12. 欢迎有许多国家已拟订消灭贫穷的计划与战略,并在这方面注意到各国正努力到

2015 年实现将生活在赤贫状态下的人口比例减少一半的目标,并请尚未这样做的各国政府

本着参与的态度,制定或加强综合消灭贫穷政策并实施国家消灭贫穷计划或方案,以克服贫

穷的结构根源,其中包含在地方 国家 分区域 区域和国际各级所采取的行动,此外强调

这些计划或方案应考虑到具体的国家条件 确定各种战略,包括制定大幅度减少总体贫穷和

消灭赤贫的限期目标和指标; 

 13. 吁请发达国家加强努力,尽早实现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 0.7%用于总的官方发展援

助的商定指标,并且经过商定,在该指标范围内指定将国民生产总值的 0.15%至 0.20%用于

最不发达国家; 

 14. 吁请国际社会,包括多边金融机构充分有效地实施关于减免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最

不发达国家债务的所有倡议,以此支持其消灭贫穷的努力; 

 15. 强调必须增加穷人对各种资源,包括土地 技能 知识 资本和社会关系的控制; 

 16. 又强调微额信贷作为一种消灭贫穷的重要工具的作用,它能促进创造生产性自营

职业并使生活贫穷的人们,尤其是使妇女增权扩能,因此鼓励各国政府实施政策支持发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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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信贷机构及其能力,并吁请国际社会 特别是联合国系统的有关机构 组织和机关以及参

与消灭贫穷的国际和区域金融机构支持微额信贷办法 努力将其纳入各自的方案,并酌情进

一步发展其他微额融资工具; 

 17. 欢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采取主动,加强协调,统一实施 1990 年代联合国各次重要

会议和首脑会议的成果,消灭贫穷正是贯穿这些会议的主题; 

 18.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系统内作出努力,增强各有关组织 基金和方案以及布雷顿森

林机构之间的机构间协调,以对联合国各次重要会议和首脑会议采取协调一致的后续行动,

其中包括行政协调委员会通过消灭贫穷行动承诺声明,
3
并鼓励这些机构采取更加有效的行

动,支持会员国争取实现消灭贫穷十年各项目标的努力; 

 19. 重申呼吁所有捐助者在其双边和多边发展援助方案中高度优先地考虑消灭贫穷问

题,并请联合国系统各有关基金 方案和机构支持拟订 协调 实施 监测和评估消灭贫穷

综合战略的国家努力,包括能力建设,并通过支持为生活贫穷的人们增权扩能的努力,以此

支持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为实现消灭赤贫总体目标 大幅度减少

总体贫穷和保障基本社会服务而开展的努力; 

 20. 赞赏地注意到各国和各国际组织已经采取的旨在或有助于消灭贫穷的所有主动行

动,并鼓励采取持续不段的行动和各项不同主动行动之间的进一步合作; 

 21. 重申有关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伙伴必须议定相互间的承诺,平均分别拨出 20%

的官方发展援助和 20%的国家预算用于基本社会方案,并欢迎为执行 20/20倡议而作的努力,

这项倡议强调,促进所有人享受基本社会服务是实现可持续与平等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也是

消灭贫穷战略的一项不可分割的内容;
4
 

 22. 决定 1999年和 2000年消灭贫穷国际日的主题分别是 妇女与消灭贫穷 和 全球化

与消灭贫穷 ; 

 23.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报告实施与第一个联合国消灭贫穷十年有关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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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建议和活动的进展情况,包括提议实施可能的行动与倡议以迎接新的千年并为更好地协

调联合国系统的行动提出建议; 

 24. 决定将题为 第一个联合国消灭贫穷十年(1997-2006 年)的实施情况 的项目列

入其第五十四届会议临时议程  

 

1998年 12月 15日 

第 91 次全体会议 

                                                                                

编号:C.96.IV.8),第一章  


